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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加強規管香港藥劑製品的立法建議意見書 

 

香港科研製藥聯會成立於一九六八年，目前共有四十家國際科研藥廠，所有會員皆屬跨

國性的科研藥品生產商，提供佔全港百分之七十的治療性藥物給市民。當中亦包括區域

性分銷商，分銷全港進口藥物超過八成。本會宗旨是希望病人能儘快獲得創新而有效的

藥物，讓病人得以享受醫療科技進步的成果。 
 

對於有關的立法建議，我們考慮的原則是: 這些建議是否和國際接軌，業界是否可以配

合法例的執行，法例的效益，以及有關建議是否能落實立法的原意。香港科研製藥聯會

基本上贊成有關就藥物檢討委員會 75 項建議所提的立法建議，至於細節上業界可能在

配合上遇到的困難, 亦在政府咨詢時反映了意見。 
 

我們希望就部分有爭議性的立法建議，進一步表達意見如下: 

第一是書面落單。書面落單是流程管理的主要部分。現今的落單資料主要有藥名、劑量、

包裝和數量，資料不多，但落錯單、聽錯單的情況時有發生。對一般的貨品來說，貨品

送錯，送回即可。但藥品是不一樣的，藥品的儲存是高規格，溫度、濕度都有限制。例

如，針劑要雪藏，一般大約 2 至 8 度，還有「先入先出」1的流程制度，配合產品的有

效期。貨品出門，儲存中齗，有些藥品可以再用，但有些情況下不能再用而要把藥物銷

毀。書面落單絕對可以減低這個環節的錯誤，減少浪費。 
 

如果單靠送貨時候確認，而沒有書面紀錄核對，在流程管理上是不完善的。我們明白這

項建議，可能要改變一些工作習慣，及付出一些相應成本，例如電腦系統的升級等。但

香港作為國際城市，建立一套正確的藥物流程管理制度，減低出錯機會，保障病人用藥

安全，我們認為是值得的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 a. 先入先出（FIFO:First In First Out 先入先出或先進先出）：就是發出物料時要按物料入庫的順序把先入庫的物料先發出去，後入

庫的物料後發出去，以防產生不適當的積壓。 
 b.先入先出是發出物料的根本原則，適合於物料部管理的所有物料。 

c.先入先出的實施依據是物料的入庫日期，但最根本的依據還是物料的生產日期 (在藥物管理上，也和藥物的有效期有關)。也就

是說當物料的入庫日期與生產日期發生矛盾時，要以生產日期為准進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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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於毒藥銷售商在營業時間內都必須有註冊藥劑師在場，在歐美國家、澳洲、亞洲如馬

來西亞、新加坡等都有相關法例。我們認同這條法規，但我們亦知道香港的人手配套不

足夠，希望政府能和業界商討一個明確的人手配套指標，才落實執行有關法例。培養藥

劑師需要資源、時間及全盤配套計劃，所以，我們認為法例作為方向性指標是非常重要

的。 
 
 
 




